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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红十字会财务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会内部管理规范化，加强内部会计监管,

建立规范的工作秩序，提高业务工作水平，强化内部管理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有关规定以及我会内部管理的实际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不相容岗位分离应当达到以下基本目标：

（一）规范我会会计行为，保持会计资料真实、完整。

（二）堵塞漏洞、防范廉政风险、消除隐患，防止并及时发

现、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，保护单位资产安全、完整。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不相容岗位分离应当遵守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不相容岗位分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以及单位的

实际情况。

（二）不相容岗位分离应当保证单位内部工作岗位的合理设

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划分，确保各岗位之间权责分明、相互制

约、相互监督。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不相容岗位主要包括：负责人、业务经办、会计纪

录、档案管理、财产保管、稽核检查等职务。经济业务事项和会

计事项的审批人与经办人及记账人员职责权限应当相互分离、相

互制约。

（一）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。

（1）会计岗位与出纳岗位分离，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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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、支出、费用、债权、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；

（2）会计岗位与审计岗位分离；

（3）支票保管岗位与印章保管岗位分离；

（4）支票审核岗位与支票签发岗位分离，支票签发岗位由

出纳担任，其他会计人员不得兼任；

（5）银行印鉴保管岗位、财务专用章保管岗位、个人名章

保管岗位分离，不得由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；

（6）网上银行 U 盾要分制单和复核两个，且不能由同一人

保管；

（7）网上银行付款业务不能由一人完成，制单付款由出纳

负责、审核有其他人员负责；

（8）保管物资和核对实存数与账存数的岗位要分离。

(二)固定资产、物资的采购按照《青海省红十字会采购管理

办法》执行。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财务负责人对本部门不相容岗位分离、设置及财务

人员岗位职责设定负总责，不能兼任审计监察职责，须带头执行

本制度。机关纪委履行监督职责，应从纪检监察风险防控方面进

行监督，监事会对执委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